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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公司 104 年評價職位人員升任分類職位人員甄試【作業時程表】 

要 項 時 間 備 註 

受理書面資料期間 
104 年 6 月 22 日起至 

104 年 6 月 26 日止 

由區處人事室受理書面資料作

業，並進行初審，再由總管理

處複審，不合格者另行通知。 

線上報名期間 
104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一)09:00 起 

至 7 月 30 日(星期四)18:00 止 

一律採線上報名作業，報名後

請儘速繳款，請注意繳款期

限，逾期恕不受理。 

網路查詢測驗入場

通知書 
104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一) 

請至台灣金融研訓院(以下簡稱

本院)網站查詢測驗試場位置、

編號，並直接由網頁列印，不

另行郵寄。 

測驗日期 104 年 8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設置台中考區；請詳閱應試說

明及測驗入場通知書上所載之

相關測驗規範。  

試題與選擇題解答

公告 
10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 

應考人可於 104 年 8 月 17 日

12:00 起至本院網站查詢。 

試題疑義申請 
104 年 8 月 17 日 12:00 起 

至 8 月 18 日 12:00 止 

試題疑義申請由本院網站登入

申請，逾期及其它方式申請恕

不受理。 

測驗結果查詢 10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 

請至本院網站查詢測驗結果，

恕不另行寄發測驗結果通知

書。 

測驗成績複查申請 
104 年 9 月 14 日(星期一)09:00 起

至 9 月 15 日(星期二)18:00 止 

採網路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複查成績以一次為限；複查結

果於 104年 9月 18日前以掛號

寄發並輔以手機簡訊通知。 

錄取名單公告 

寄發成績複查結果 
104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 

複查結果以掛號寄發並輔以簡

訊通知。 

註：本簡章各項內容若有變更，以台灣金融研訓院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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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評價職位人員升任分類職位人員

甄試簡章 

一、 應考資格：參加人員需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並經其服務單位審查合格

推薦，始得報考；各項計分，其採計截止時間之計算，均

以報名截止之日為準。 

（一）學  歷：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者。 

      2.普通考試及格並持有考試及格證書者。 

      3.相當於普通考試之考試（丙等特考、分類職位三、四職等考試）及

格並持有考試及格證書者。 

（二）工作經驗：在公司服務滿五年以上者。 

（三）職    等：擔任評價職位八等以上工作已滿三年以上者。 

（四）考    核：最近五年考核，最低需有一年列甲等，四年列乙等，且

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五年以內功過得相抵）。 

二、甄試之命題程度、成績計算如下： 

（一）命題程度：相當於二、三專科程度。 

（二）成績計算： 

  1.筆試成績占總成績 60﹪計算如下： 

   （1）共同科目：占筆試成績 20﹪。 

   （2）專業科目：占筆試成績 80﹪。 

   （3）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達五十分，或任一科成績零分者不予錄取。 

  2.資績占總成績 40%： 

    服務成績占 20分，年資占 10分，學歷占 10分。 

      3.服務成績、年資及學歷計分如下： 

       （1）服務成績計分，以應考人員最近十年年終成績考核合計，每列

甲等一年得 2分，列乙等一年得 1分，另予考核折半列計。 

       （2）年資計分以服務每滿一年給 1分，滿半年未滿一年者以一年計，

不滿半年者不計；曾因育嬰因素申請留資停薪之人員，留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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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期間之年資得折半計算，折算後不滿一年部份不計。 

        (3)上開計分各依其占比為上限。  

    （4）學歷計分標準如下： 

學    歷 計分標準 

高中（職）畢業 6 分 

專科學校畢業 7 分 

大學畢業 8 分 

碩士學位 9分 

博士學位 10分 

三、甄試類別、筆試科目及配分如下表： 

（一）共同科目（20%）： 

      1.國文（公文、閱讀測驗） 

      2.自來水法(不含施行細則)及本公司營業章程 

（二）專業科目（80%） 

類
別 

專業科目 A（40%） 專業科目 B（40%） 備  註 

1
企
業 
管
理 

1.企業概論 

2.管理學 

1.行銷管理 

2.經濟學 
 

2
地
政 

1.政府採購法規 
2.民法(總則編及物權編) 

1.土地法規及土地登記 
2.土地利用（包括土地使
用計畫及管制與土地
重劃） 

 

3
土
木 
工
程 

1.自來水工程概要 

2.工程力學 

1.工程契約與規範 

2.施工管理 
 

4
電
力 
工
程 

1.自來水工程概要 

2.電路學與電工原理 

1.電工機械 
2.電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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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
學 
工
程 

1.水質相關法規概論 

2.水質分析 

1.儀器分析(含環境監測） 

2.水處理化學概要（含
淨、廢水） 

 

6
工
業 
安
全 

1.職業安全衛生法規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實務 

1.工業安全概論 

2.工業衛生概論  

7
環
境 
工
程 

1.環境化學 

2.自來水工程 

1.環境微生物 

2.環境科學 
 

   本項甄試每位應考者僅能選擇一個類別報考，故請審慎選擇報考類別，

一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亦不得重複報名，如同時報考或

填寫二個類別，報名視為無效。 

四、甄試日期：104年 8月 15日（星期六）。 

 

五、甄試地點：台中考區（考場詳細地址、位置圖及交通路線圖於考試前 5

日於公司電子佈告欄公告；試場分配情形及其他應公布事

項，於考試前 1 日公告於公司電子佈告欄及考場。） 

六、錄取名額：31名。各類別錄取名額如下表： 

 

節 次 筆試科目 預 備 測驗時間 題型及作答方式 

第 1 節 共同科目 12：20 12：30~13：30 

除公文外，均為四

選一單選題，以 2B

鉛筆畫記作答。 

第 2 節 專業科目 A 13：50 14：00~15：30 

第 3 節 專業科目 B 15：50 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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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人 
    數 
單位 

技  術  類 行 政 類 
土
木
工
程 

電
力
工
程 

化
學
工
程 

工
業
安
全 

環
境
工
程 

企
業
管
理 

地  

政 

總處 2       

一區 1     1  

二區      1  

三區 1  1  1   

四區  1      

五區 2 1    1  

六區 2      1 

七區 1 1   1 1  

八區 1 1      

九區       1 

十區        

十一區   1 1    

十二區 4       

北區工程處 1       

南區工程處 1       

總 計 16 4 2 1 2 4 2 

七、錄取原則及分發： 

 （一）錄取原則：依各類別名額，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如相同類別 2

人以上成績總分相同而未能確定錄取人員時，按專業科

目、共同科目、年資、年度考核成績之順序逐一比較(專

業科目、共同科目均按原始分數)，採較優者錄取，若仍

同分則增額錄取。 

 （二）分發方式： 

    1.錄取人員依總成績高低及志願選填服務單位。 

    2.錄取人員經分發後 2 年內不得申請調動，若不願接受分發，則視同

放棄。 

八、派用 

    錄取人員需試用三個月，並經專業人員儲備訓練考核合格後始取得各該

錄取類科分類職位第五職等職位派用資格，其轉任與升任均適用「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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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之規定，其薪給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 原支薪給未達分類職位五等一級者，得按分類職位五等一級支薪。 

(二) 原支薪給高於分類職位五等一級者，其職等應按分類職位五等派用，

其薪給得比照相當等級之薪給支薪。 

（三）參加甄選改派用人員者，應於錄取改任試用時依銓敘部 97年 3月 19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8 號令之規定，一律參加公保；並依勞工保險

局 94年 12月 30日保退三字第 09410194160號函釋之規定，不得繼續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務請報考人員審慎衡量，錄取後改

為派用人員，權益之變更不得異議，並應以書面具結。 

九、報名方式：報考人填妥報名推薦表（表格置於公司電子佈告欄）1 份，

經確認資料無誤後簽名或蓋章，併相關證件影本送服務單位

人事室審核，如有短漏，即不予受理；經審查合格後始得上

網報名，未通過審查者不受理報名。(各區人事室請於 104

年 7月 6日前將初審合格之推薦表及報考人員名冊逕送人力

資源處複審)。於錄取後一經發現資格條件不符者，仍將予

撤銷其錄取資格。 

（一）受理書面資料日期：自 104年 6月 22日起至 6月 26日止，逾期不予

受理，不合格者另行通知。 

（二）線上報名日期：本甄試委由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請於 104年 7月 20

日(一)9:00 起至 7 月 30 日(四)18:00 止至台灣金融研

訓院網站(http://www.tabf.org.tw)報名，報名完成後

不得取消報名或退費，且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報考

類別。 

十、報名費: 

    (一)本甄試報名費新台幣 700元整。 

    (二)繳費方式：請於線上報名後請儘速於繳款期限內完成繳款，請選擇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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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種方式辦理，逾期繳款除不受理該項報名外，將進行退

款： 

1.線上刷卡：繳款期限至 104 年 7 月 30 日 18：00 止，刷卡失敗視同

未繳交報名費，請改為 ATM匯款或至金融機構臨櫃匯款(匯款帳號可

由本項甄試報名網頁/訂單查詢區查詢而得)。 

2.金融機構 ATM 轉帳：繳款期限至 104 年 7 月 30 日 24：00 止。繳款

帳號顯示於報名網頁，請於上述期間內完成轉帳，轉帳手續費由應

考人自行負擔。 

(1)請注意該帳號為針對個別報名者設置之專用繳費帳號，每一位完

成網路報名者之帳號均不相同，繳費時請勿與他人共用。 

(2)轉帳前請確認金融卡是否有約定/非約定轉帳功能之設定，如因

故未能於報名期限內轉帳成功，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3.臨櫃匯款：報名期間亦可至各金融機構全省各分行採臨櫃匯款方式

(請於 104 年 7 月 30 日 15：30 前辦理，逾期恕不受理)，匯款手續

費由應考人自行負擔；請自行填寫電匯單，匯款單填寫相關資料如

下： 

(1)戶名：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2)解款行：兆豐銀行 ；分行別：南台北分行 

(3)帳號：線上報名訂單中所顯示之 14位個人專用繳費帳號。 

     (三)確認是否完成繳費： 

1.採線上刷卡者方式繳款者，可立即於網頁上確認是否完成扣款。 

2.採 ATM 轉帳者，轉帳後請立即確認交易明細表及帳戶內是否已扣款

完成。因 ATM 轉帳需 2 個工作天方才入帳，請於繳費第 3 個工作天

後再至台灣金融研訓院/台灣自來水公司招考專區/訂單查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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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付款狀態是否呈現「已付款完成」之狀態。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甄試相關訊息，將在本公司電子佈告欄公告，請自行參閱。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隨時補充之。 

（三）報考人員對本簡章如尚有疑義，可逕洽詢本公司各人事單位。 

（四）報考人員應試期間（含路程）不得報支旅費及核給公假，但如為輪班

操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者，准予公假處理，惟不得報支差旅費。 


